
三重地政性平故事 

    現代民主社會基於自由平等之權力，女性主義運動興起，著重探

討性別不平等的分析，追求性別平權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進而推

動婦女的權利，其中包括消除性別定型觀念，為婦女爭取、創造與男

性平等的教育和職業機會等，多年來，臺灣社會亦在法令政策推動及

宣導下，性別平權理念逐漸受到大家重視，其中為維護婦女於公共場

所哺餵母乳之權利，於民國 99年施行「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打

破過去在公共場所哺餵母乳，容易遭受異樣眼光的爭議，在社會的努

力之下，現今普遍皆能在公共場所找到哺集乳室，且空間建置日建完

善，讓媽媽在公共場所哺乳更加便利安心。 

    生兒育女對於女性來說不僅是一個甜蜜的負擔，對於要兼顧育兒

與工作的職業婦女們來說，更是非常辛苦，因此除了使婦女在公共場

所方便哺乳外，營造友善的職場哺集乳環境，也相當重要，根據國民

健康署的調查顯示，產婦停止哺乳有部分原因為工作環境或性質不方

便，為鼓勵臺灣女性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彩，更不應讓工作環境限制

而剝奪女性哺乳之權力，本所積極營造友善的職場哺集乳環境，於本

所服務大廳設置哺(集)乳室，支持並鼓勵母乳哺育，提供女性洽公民

眾及同仁使用，而我們竟未發現，僅限女性入內這規定，存在著善意



的性别偏見盲點，性別歧視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更因為它的無

處不在，所以大家更容易視為理所當然，對它無視無感，甚至不只是

許多男性無感，就連許多女性也被迫「習慣」。 

    曾有一對年輕夫妻，婚後購入一間位於本所轄區內的房子，林太

太當天因工作無法休假，由林先生帶著他們即將滿周歲的寶寶來所申

辦過戶相關手續，當天本所洽公民眾相當多，辦理時間超過林先生所

預期，正在思考結束後先回家讓孩子睡個午覺，煮個晚餐等待林太太

回家，此時寶寶卻開始在服務大廳嚎啕大哭，林先生算了一下時間，

好像該餵寶寶喝奶了，看到所內設置哺集乳室，想說可以安心餵寶寶

喝奶，不受人來人往的民眾打擾，或許就可以讓孩子先睡一會，避免

孩子哭個不停干擾到其他洽公民眾，正打著如意算盤來到哺集乳室前，

卻發現哺乳室大大公告著「哺集乳室僅限女性入內使用」之規則，讓

分擔親職的林先生頓時寸步難行，不想破壞規定，又為安撫著哭不停

的孩子，無奈的林先生只好選擇將寶寶放在無障礙廁所設置尿布檯上，

迅速的泡好牛奶，在服務大廳用奶瓶哄著寶寶餵著，林先生不禁納悶

現代社會提倡性別平等，它的目標應該是使兩性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平

等對待，讓男性了解育兒不單是媽媽的事，並融入育兒照顧行列，如

今也已有許多由父親擔任親職的家庭，抑或是單親爸爸，由爸爸協助

哺乳與參與家事的情形應該已經逐漸普遍，怎麼還會存在這種刻板印



象的規定，男性無法陪同入內會有多不方便，使得公家機關設置哺集

乳室這項美意大打折扣，況且這樣的限制是不是在無形之中預設許多

事情都是媽媽才「應該」做的？豈不是等於將女性跟母職捆綁得更深，

雖然餵母乳的媽媽們更需要哺集乳室來親餵，但後期開始喝奶粉，或

是母奶和奶粉都吃的寶寶呢？難道即使用奶瓶餵寶寶喝奶粉都設定

著是媽媽的義務，爸爸無法或不需要入內使用相關設備呢？看似對父

職不友善，更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林先生越想越難過。 

    在辦完案件後，林先生決定為父職發聲，走向服務中心向本所服

務人員反應，哺集乳室雖然有著完善的設備及溫馨的環境，但卻限制

著爸爸使用，帶著幼兒的他看著空蕩蕩的哺集乳室卻也無法使用，這

樣的限制有多不人性化，且哺集乳室應該是以寶寶需求為主，僅限女

性入內使用之規定，影響育嬰爸爸們的權益，認為兩性皆應平等使用

哺集乳室，希望本所可以重新評估此限制。聽完林先生的建議，服務

人員滿懷歉意的向林先生致歉，是我們忽略了這帶著性別歧視的盲點，

原本是出於善意希望讓女性可以安心使用哺集乳室而設置的規定，卻

造成育嬰爸爸們的困擾與不便，並感謝林先生提供此建議，使我們了

解其意見，即時檢討得已改進，並讓我們重新省思，重新思考平權意

識，推動性別平等不應只是口號，我們應消除性別刻板印象，提倡男

性或家人協助哺乳，營造快樂育兒空間，為使臺灣能朝向性別平等、



多元尊重的社會邁進，政府持續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輔導獎勵中央及

地方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而身為第一線地方機關的我們與民眾密切接

觸，更應積極落實與實踐，如何突破傳統文化習俗對性別角色之限制、

縮短各領域的性別落差，是我們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工作。 

    隔天本所立即召開母乳哺育小組會議進行討論，一致通過認為哺

集乳室針對有哺(集)乳或更換尿布需求者，不分性別，均予開放使用。

為使本所哺(集)乳室能讓使用者更臻滿意，若有夫妻或男性單獨攜帶

嬰幼兒需使用者，皆主動詢問有無需協助事項，積極加強宣導跨性別

友善哺集乳室之服務，由引導人員帶領使用者至哺(集)乳室時，一併

親切詳細解說室內環境及可用設施，並傾聽使用者之意見，以達到不

斷提升服務品質之目的。 

    經過這次事件，讓我們思考男性在性別角色中也容易遭受不平等

的待遇，早在 1979 年，聯合國即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保障婦女在政治、法律、工作、教育、醫療服務、商業活動

和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權利，公約第 1條，即對「對婦女的歧視」訂

下定義：「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

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

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



本自由。」公約的成員國承諾履行，並終止一切形式對婦女的歧視。

臺灣社會的女權意識與性別平等的確發展進步，但因受傳統中華文化

影響，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柢固，仍有許多長輩認為繼承傳男不傳女，

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無形存在我們之中，以現今的國際指標來看，仍然

存在性別平等問題，然而我們對於性別平等的議題常忽略其實男性也

會遭到性別歧視，像是男兒有淚不輕彈、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不應

該玩洋娃娃、不可以喜歡粉紅色，若過於女性化就容易被取笑、排擠，

甚至霸凌，男性也受到社會刻板印象所限制著，也背負過重的社會期

待，在許多職業上註明限男性或女性或被認定適合某種性別任職，這

些現象對性別都是不合理的限制，侷限了性別的樣貌。其實這些我們

都懂，但常常忽略了，像是故事中我們便忽略了擔任親職的男性，性

別平等或女權主義等常常讓人有要求特權的印象，為捍衛權義發聲的

也大多是女性，但其實男性的需求也必須被照顧，如同好萊塢知名影

星艾瑪華森於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所說：「我們不討論男性遭到性別

刻板印象禁錮，但他們確實深受其害。如果他們能脫離這樣的束縛，

那麼女性的處境也會自然而然改變。如果男性不再需要具有侵略性，

女性也就無需屈服。如果男性不再需要立於掌控的位置，女性也無需

被控制。」雖然男女天生生理構造本就不同，心理因素更是，然面對

國內社會環境變遷及全球性別議題發展趨勢可知，性別平等是所有人



都應共同努力之目標，而我們身為第一線公家機關更應該是推動兩性

平權的助手而不是阻力，努力使臺灣成為更平等、自由與民主之國家，

營造更幸福的世界。 


